
林業設施（附表 2）: 

許可使用細目 修正重點 

竹木育苗室 配合農作產銷設施之規定修正，為溫室設施附屬設置綠能設

施，不得超過屋頂面積 40％；網室設施不得附屬設置綠能設

施。 

林業資材室 為與農作產銷等其他設施區別，修正林業經營設施許可使用

細目之設施名稱，以茲明確。 林業管理室 

林竹材乾燥室 

林業機具室 

 


